
新疆 2020 年度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施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

发〔2016〕7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6 部（委）《关于做好 2020 年重点领域

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20〕90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0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

(新政办函〔2020〕23号)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 2020 年 煤炭去产能目标任

务等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自治区 2020年度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

施方案。

一、2020年度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

（一）关闭退出煤矿任务

2020年自治区计划关闭、引导退出煤矿 6 个，产能（规模）60 万吨/年。

（二）关闭退出煤矿分解任务

昌吉州关闭退出煤矿 3处，产能 33 万吨/年；吐鲁番市关闭退出煤矿 2 处，

产能 18万吨/年；伊犁州关闭退出煤矿 1处，产能 9 万吨/年。



（三）退出煤矿涉及用工情况

2020年度，我区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计划关闭的 6 处煤矿涉及拟安置职工

210人。

二、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

（一）加强组织领导

按照自治区机构改革调整职能分工，各地（州、市）进一步完善化解煤炭过

剩产能工作机制，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有关政策以及任务分解、进度落实和责

任考核的工作安排。

责任单位：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地（州、市）煤炭去产

能牵头部门。

（二）全力推进落实 2020年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

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 2020年煤炭去产能任务目标，相关地（州、市）

人民政府与自治区人民政府签订 2020年各地（州、市）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实现脱困发展目标责任书。



责任单位：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相关地（州、市）人民政府。

（三）制定 2020年煤炭去产能实施方案

相关地（州、市）人民政府是本地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责任主体。相关地（州、

市）按照自治区确定的 2020年目标任务安排，制定完成本地区 2020 年度化解煤

炭过剩产能的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单位和完成任务的进度要求，上报自治区钢铁

煤炭煤电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地实施方案经审定后，要及

时在新闻媒体上公告 2020年度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煤矿企业名单，接受社会监督。

责任单位：相关地（州、市）人民政府、地（州、市）煤炭去产能牵头部门。

（四）深入细致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地（州、市）人社部门指导企业按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并落实职工安置方案，支持企业多渠道分流安

置职工，加强社会保险关系衔接，依法妥善处理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化解过剩产

能企业失业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妥善化解矛盾和风险。

责任单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地（州、市）人社部门。



（五）积极申请中央专项奖补资金

自治区财政厅按照自治区 2020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施方案确定的化

解过剩产能任务量、拟安置职工人数，积极申请中央专项奖补资金。

责任单位：自治区财政厅、相关地（州、市）人民政府。

（六）做好关闭退出煤矿债务处置工作

各地运用市场化手段，妥善处置关闭退出煤矿企业债务，落实钢铁煤炭行业

化解过剩产能金融债权债务问题的若干意见，对优势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升级改

造和转型发展项目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下给予积极支持，停止对落后产

能的金融支持。

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新疆银保监局、自治区国资委、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地（州、市）金融部门。

（七）明确退出时限



在已签订目标责任书和实施方案确定的 2020年煤炭去产能任务基础上，进

一步加大过剩产能退出力度。各地（州、市）、各企业要按照总体进度要求和相

关退出标准，倒排停工停产、设备封存拆除、井筒封闭、证照注销等工作时间表，

确保 2020年 10 月底前不折不扣落实完成退出任务。

责任单位：相关地（州、市）人民政府、煤炭去产能牵头部门、新疆煤监局、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八）强化责任落实

相关地（州、市）要充分做好与县（市）和企业的沟通衔接，煤矿退出安排

要具体明确到每个企业、每个矿点，确保时间任务完整闭合，不得出现漏洞和盲

区。同时要把责任层层细化分解到具体的企业、项目和责任人，确保每项工作、

每个时间节点有人负责、有人督查，不得出现责任落空。对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

地区和企业，要严肃问责。

责任单位：相关地（州、市）煤炭去产能牵头部门。

（九）依法依规关闭退出煤矿

相关地（州、市）根据本地区 2020年煤炭去产能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

组织做好煤矿关闭退出相关工作。相关地（州、市）人民政府、县（市、区）及

时将关闭退出煤矿情况、验收结果在当地主流媒体上进行公示、公告，并将结果



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时将关闭煤矿的书面决定抄送自治区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单位。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煤矿关闭退出标准及有关要求，监督

有关企业彻底封闭、填埋井筒、拆除地面设备、设施，平整井口及工业场地，设

置矿井关闭标识牌，确保关闭退出煤矿切实关闭到位。自治区化解过剩产能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依据各自职责分工对各地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工作进行指导、检

查、督促，依法依规注销相关证照，对在规定期限内不办理证照注销手续的，由

许可部门吊销其证照，确保 10月底前完成自治区下达的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任务

目标。

责任单位：相关地（州、市）人民政府、相关地（州、市）煤炭去产能牵头

部门、自治区钢铁煤炭煤电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十）做好关闭退出煤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

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国土资源部令第 44号）督促煤矿企业做好关闭退出煤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

复工作，对逾期不履行治理恢复义务或者治理恢复不达标的煤矿要进行严肃处

理，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并由当地人民政府承担恢复治理义务。

责任单位：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

态环境厅。

（十一）加强去产能工作的监督检查



进一步完善目标责任制，强化煤炭去产能考核，严格煤炭产能退出标准，认

真做好验收和公告，确保产能真去真退。全面开展巩固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成果专

项督查抽查，对 2016-2019年去产能实施“回头看”，建立健全举报机制，鼓励社

会对产能退出情况进行监督，严防已退出产能死灰复燃，确保财政和审计检查发

现的各类问题整改到位。对弄虚作假的部门和个人要进行严肃处理，追究相关当

事人责任。

责任单位：自治区钢铁煤炭煤电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各 地（州、市）去产能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十二）加快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发挥第三方征信机构作用，建立去产能企业诚信履约记录，适时研究制定失

信企业黑名单管理办法，开展信用评价，扩大成果运用，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发挥诚信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促进煤炭建设生产秩序的进

一步规范好转。

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督

管理局。

（十三）做好化解过剩产能信息直报工作



做好信息报送组织、催促、核对和校验工作，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信息报

送机制，建立去产能月度、季度统计分析制度，及时把握去产能动态，发现潜在

性、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

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相关地（州、市）去产能牵头部门。

（十四）加强舆论宣传引导

组织做好对相关配套政策的宣传解读，及时听取各地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执

行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主动解疑释惑。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进一步强化舆情跟踪监测，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责任单位：自治区钢铁煤炭煤电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相关地（州、市）去产能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十五）建立健全煤炭去产能工作档案

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指定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化解煤炭过

剩产能相关文件资料，及时归档。重点包括：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方案、中央

奖补资金使用、人员安置、资产与产权变更、债务处置、企业关闭、年度核查考

核等内容，特别要制作留存企业关闭前后以及关闭过程的照片和视频资料，以及

反映煤矿关闭前井下采掘现状的有关图纸资料，并确保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为今后核查、审计、考核等工作提供依据。



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各地（州、市）去产能牵头部门。

三、工作要求

（一）促进煤炭行业优化产业结构

煤炭去产能要由总量性去产能为主转向系统性去产能、结构性优产能为主，

大力破除无效低效供给，为优质产能更好发挥作用腾出市场空间。坚持破立结合，

先立后破，培育发展优质产能，持续提升安全清洁高效稳定的供给能力，通过优

质产能有序增加，推动落后产能加快退出。各地（州、市）应统筹做好煤炭去产

能和保供应等工作，促进供需总体平衡和价格基本稳定。

（二）科学安排去产能年度目标任务

有关地（州、市）要科学把握去产能力度和节奏，结合资源条件、供需实际、

在建项目衔接、运力配置等因素，进行认真论证，统筹安排，合理确定煤炭去产

能目标任务，有序开展煤炭去产能工作。

（三）严格治理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严格执行土地、矿产、质量、环保、草原、能耗、水耗、安全、技术等法律

法规和标准规范，严格治理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倒逼落后产能退出，持续营

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不断提升煤炭行业法治化水平。

（四）促进矿区和谐稳定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效防止黑社会性质、

恶势力犯罪集团及带有涉恶苗头的犯罪团伙和人员阻扰煤炭去产能工作的开展，

以确保矿区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